
财税改革

我国社会保障财务改革

和管理取得新突破

本刊记者

近二年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学习

领会和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财

政部关于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强化

社会保障财务管理的要求，克服种种困

难，努力开拓进取，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

财务管理机构，积极参与和推进各项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财政职能，加

强财政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企业职 工 养老、失业保 险 制度

改革和“两项基金”纳入财政 专户、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 工 作取得较大的进展。

财政部积极参与了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方案的调研并参与起草、修改了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根据《国务院关

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精神，去

年 11 月财政部制发了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及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的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明确

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

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贯彻落实，认真抓好

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的建立和管理工

作。迄今为止，福建、辽宁已在全省范围

内建立财政专户，安徽、山西、湖北、浙

江、陕西、新疆、山东、甘肃、云南、宁夏、

内蒙古、江苏、江西、湖南、四川、天津等

16 个地区已由政府或由财政、劳动两家

联合发文，明确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

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目前正在

抓紧落实。辽宁盘锦和葫芦岛市、湖北

襄樊市、山西吕梁地区和阳泉市等地区

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以来，普遍反映效果

良好。今年，国务院曾专门召开总理办

公会议，研究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养

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问题；

召开了全国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会议。国务院领导明确提出，对养老保

险基金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

政专户，实施财政监督，这为今后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指明了方向。
——职工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稳步推

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

参加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城市的财政

部门，积极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的扩大试点工作。财政部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批转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关

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

见》，制发了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

及会计核算办法，并与中国人民银行联

合下发了《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纳入预算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加强医疗保险

基金管理。各地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国务

院及财政部有关规定，积极参与当地的

试点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 32 个

医改试点城市正式启动。未实行职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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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继续实行

以医院管理为主、适当与享受单位、个人

利益挂钩的公费医疗经费管理办法，有

效地抑制了公费医疗经费的不合理增长

和浪费。1996 年，全国公费医疗支出在

物价上涨、大型医疗设备利用增加、人员

老龄 化加重的情况下 ，比 上 年增长

20.5% ，增长速度回落了两个百分点。
——深化卫生事业改革，加 强财务

管理。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出台了一些卫生经济政策，在

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加大了对卫生

事业的投入力度，并适当向农村卫生和

预防保健倾斜。研究实施区域卫生规

划，规范财政补助方式。上海对医疗机

构实行了“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办法，效

果明显，一些地区也积极推行这一办法。
——民政财务改革和管理工作取得

了较大成效。各级财政部门主动参与和

推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革

试点工作，目前全国已有 200 多个城镇

建立了这一制度。为解决优抚对象的生

活困难问题，中央财政先后两次提高抚

恤金标准。为支持民政财务统管，规范

经费开支渠道，江苏、天津、湖北、浙江、

安徽等省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在全面清理

整顿、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将优抚、安置、

救灾等各项事业经费纳入民政计财部门

统一管理。与此同时，各地财政部门在

加大救灾经费投入，规范救灾支出投向

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加 强行政事业单位 离退休经费

管理。各地按照财政部《关于行政事业

单位离退休经费归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正在平稳

有序地开展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归

口管理工作。到目前为止，安徽、河南、

吉林、内蒙古、陕西、湖北、广东等七个地

区已基本完成了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

费的归口管理，江苏、北京等十三个地区

在基本完成行政单位和公检法部门离退

休经费归口管理的同时，划转了部分事

业单位的离退休经费，加强了管理力度；

吉林省在离退休经费划转后及时制定经

费管理办法，对离退休经费实施规范化

管理；安徽、河南等省积极探索对离退

休经费实行零基预算管理办法。
——对外交流合作和机构队 伍 建

设等工 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财政部

与美国林肯国民保险公司、亚洲开发银

行分别于今年 4月和 8月成功地召开了

两个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亚洲开发银

行资助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财

政政策和管理框架”技援项目已顺利完

成，为深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

了借鉴。各地财政部门在全面完成省

级社保机构建设的基础上，狠抓了地市

级和县级机构的建设工作。截至 8 月

底，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广

西等地的省、市、县三级都建立了社保

机构，全国已有约 90 % 的地市和 60% 的

县（区）建立了社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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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的有益探索

宋文利  刘家友

辽宁省盘锦市财政部门自 1995 年

建立社会保障财务管理机构以来，在城

镇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缴、使

用及管理等方面，采取“分步实施，逐步

完善”的方针，会同市劳动、地税等部门

先后探索了“财政专户收支两条线管

理”、“地税代征”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

法，取得了初步成效。
盘锦市的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基

金过去是由市劳动局下设的劳动保险公

司和劳动服务公司分别管理的。几年来

的实践证明，这种由一个部门既当会计

又当出纳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做法，缺

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 ，长期下去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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